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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主席：

將房屋署寮屋管制將房屋署寮屋管制將房屋署寮屋管制將房屋署寮屋管制////清拆職責清拆職責清拆職責清拆職責

轉交地政總署負責事宜轉交地政總署負責事宜轉交地政總署負責事宜轉交地政總署負責事宜

㆓零零㆓年五月㆓十七日給規劃㆞政局局長的來函收悉，局

長現囑咐本㆟代為回覆。

本局在㆓零零㆓年㆕月㆓十㆔日致函貴會時，已解釋過政府

把房屋署轄㆘的寮屋管制組的職責轉交㆞政總署，是為了讓兩個部門

更能集㆗資源處理轄㆘的主要職責。寮屋管制組主要的工作是防止任

何㆟士在未發展的政府土㆞及私㆟農㆞㆖非法興建寮屋及清拆該些

非法搭建物。至於現時房屋署轄㆘的清拆組，其主要職能與寮屋管制

組是不相同的，所以房屋署現時的清拆組並沒有納入是次職責轉交安

排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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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年㆕月㆒日，㆞政總署已完成第㆒期的職責轉交的工

作。這包括九龍、港島及離島區的寮屋管制組㆟員。㆞政總署先前曾

多次在不同場合向貴會解釋職責轉交的安排，包括於部門協商委員會

會議及與貴會定期舉行的會議㆖加以講解。

有關是項轉交職責安排會否影響員工的問題，㆞政總署署長

已表明，房屋署寮屋管制組轉交㆞政總署後，該組的職能在現階段是

會維持不變，是項輚交職責安排因此是不會影響㆞政總署現有的員

工。至於該組的長遠職能和架構，㆞政總署會在適當的時候，就其運

作情況作出檢討。在此，㆞政總署署長曾經向貴會和㆞政總署其他員

工作出保證，日後倘考慮任何會影響現有員工的安排，署方必定會諮

詢有關員工。

我們希望貴會能與㆞政總署署方保持密切聯繫，大家繼續為

部門的發展，作出努力，為社會大眾提供優質服務。

規劃㆞政局局長

(楊耀聲　　  　　　代行)

㆓零零㆓年六月十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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